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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菜菜时时称称8800多多元元 吃吃完完成成了了116688
饭店“一菜两吃”吃出两个价

不久前，周女士请同学
吃饭，来到千佛山路的阳光
家常菜馆。点菜过程中，服
务员主动向周女士推荐了
一道特色菜“清炖净界鸡”。

“服务员说这道菜非常好，
可以两吃，先是喝鸡汤，然
后吃炒鸡。我问他多少钱，
他说80多块。”周女士说。

“这个菜并不在菜谱
上，我那时也觉得纳闷儿。”
周女士说，想着一道菜可以
当两道菜吃，价格合适，没
想太多就点上了。“上菜之
后，和服务员描述的一样，就
是一只完整的清炖鸡，没有
添加别的食材。一人舀了一
碗汤之后，鸡就被端下去撕

烂炒了一下，不过三分钟。”
但结账的时候，周女士

着实吃了一惊。原以为80多
元的清炖鸡账单上却显示
168元。周女士说，饭店的解释
是一道菜80多元，这是两道
菜。“原本说80多元，但没说80
多元收两次。”周女士对饭店
故意含糊的说法很气愤。

近日，周女士去饭店就餐时，服务员向她推荐了一道不在菜单上的
清炖鸡，称可以一菜两吃，80多元，没想到结账时却成了168元。饭店经理
解释，价格问题是沟通失误，不是故意欺骗消费者。

本报见习记者 唐园园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张泰来）
18日下午，一名70多岁的老太太来到

了历城交警洪楼中队，称自己迷路了，
请求民警送她回家。民警一看，这老太
太不陌生，一个多月时间里，已经先后3

次来寻求帮助，每次都是因为迷路。
经了解，老太太姓宋，一进门还热

情地跟民警打起了招呼。“不好意思，
又迷路了，还得麻烦你们。”之所以跟
民警不陌生，是因为在一个月左右的时
间里，已经是她第3次到洪楼中队寻求帮
助，每次都是因为找不到回家的路。

“知道家住在桑园路17号省农机
宿舍，但找不到回去的路，奇怪的是倒
是每次都知道求助交警，也知道中队
的位置。”交警冯斌说。

没有很多对话，冯斌驾驶警车将
老人送回了家，“老人一路上还跟我们
聊天，说这回回去老伴又要埋怨她了。”

老人的家距离中队大约3公里的距
离，不一会儿就到了家门口，这次，民警
特意走进家中，了解老人的家庭状况。

据了解，老太太的老伴姓田，老两
口和一个小孙女一起居住，老人的邻
居也反映，因为记忆力下降，老人在其
他地方也多次出现迷路现象。

得知这一情况，冯斌特地嘱咐老
人老伴田先生注意老人的外出安全问
题，建议他为老伴制作一张联系卡，注
明姓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如果老人一旦迷路了，方便热心人通
知家人。

找找不不到到回回家家路路却却记记得得交交警警队队
历城交警一个月3次送同一迷路老人回家

19日，在济南市历下区
物价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记者再次来到该饭店。

阳光家常菜馆的赵经
理明确表示，该菜品未明码
标价确实是饭店在工作中
的失职，会进行整改。“但是

在价格上并没有故意欺诈
消费者，可能是由于沟通得
不对，才导致这样的问题。”

赵经理称，由于鸡的品
质好，“净界鸡”在市场上的
价格确实偏高。

经历下区物价局工作

人员调查，该饭店违反了
《价格法》中明码标价的规
定，应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
款。同时提醒市民，在消费
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拨打
12358价格举报电话进行举
报。

物价部门：违反了《价格法》

18日下午，记者在饭店
的菜单中并没有看到“清炖
净界鸡”这道菜。记者询问
是否有这道菜，其工作人员
称，确实有这道菜，是用纯
净水煮的鸡，鸡的品种比普
通鸡要好。“这鸡比较贵，
168元一只，不过说白了就

是炒作。”工作人员坦言。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这

道菜没有出现在菜单上时，
对方回答 :“一般这菜是给
标间按标准上的。”记者向
饭店经理询问时，她说：“这
道菜是我们新推出的冬季
养生鸡。因为是刚推出的新

菜品，所以在菜单上没有。”
该经理拿出装有该鸡的礼
盒，并称单卖礼盒鸡158元，
做成菜品168元。

记者看到，在刚进饭店
门的小黑板上写着推荐菜
品“清炖柴鸡”，不过也没有
标明价格。

记者探访：价格只在口头上

市民投诉：结账时菜价翻番

民警将老太太安全护送回家。（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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